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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热线A12

热线一响 记者追访

“酒托女”一劝，让男的一顿饭花了1万多
河南首起“酒托女”诈骗案开审

昨日上午，河南首起“酒托女”诈骗案在金水区法院开审。法庭上，西南财经大学本科毕业的胡叶说她
是打工时不小心步入“酒托女”行当的。据她讲，老板给她们有任务，一个月让客人消费4万元，她们就能获
得30%的提成。她们劝客人喝的酒都是廉价红酒或掺了大量雪碧的红酒，售价上千元。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赵梦龙/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下班后吃饭途中出车祸
算不算工伤？

3年过去了，这事还没定论

□晚报记者 张柳

本报讯 3年前的一个晚上，荥阳人崔胜
（化名）下班后外出吃饭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给自己年仅 14岁的儿子崔明（化名）留下了一
道难题：父亲的死到底算不算工伤？该不该获
得补助金？如今 3年多过去了，崔明和父亲工
作的单位荥阳某化工有限公司官司仍在进行
中，这道题目至今仍无定论。

工伤官司打了3年还没完
2007年3月14日20时，崔胜在下班后外出

吃饭途中遭遇车祸，当场死亡。他家中只留下
了 14岁的儿子崔明。从此崔明走上了为爸爸
争取补助金的道路。

由于崔胜没有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争取的第一步是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
实。这一条已经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民
事判决予以确认。

2008年 7月 31日，荥阳市人事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崔胜为工
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已经由市中院终审行
政判决予以维持。2009年 7月 24日，荥阳市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又作出仲裁裁决书，裁
决 厂 方 向 崔 明 一 次 性 支 付 丧 葬 补 助 金
9822.48 元、工伤补助金 88402.32 元、伤残抚
恤金 27011.82元。

厂方不服仲裁，上诉至荥阳市法院。荥阳
市法院支持了这份仲裁裁决书，厂方随后又上
诉至市中院。

拒认工伤的理由共有3条
昨 日 上 午 ，本 案 二 审 在 市 中 院 开

庭。厂方共列出了 3 条理由，来论述不应
该 确 认 崔 胜 为 工 伤 ，不 应 该 因 此 赔 钱 的
理由。

厂方提供的上诉书中称，据厂方调查，事
发当晚，崔胜下班后先去了一位工友的宿舍，
他没有接受朋友一起吃饭的邀请，而是外出
独自去了一家饭店。饭菜上来后他发现自己
没带钱，没有吃就离开了，根据事发现场的情
况，厂方认为他是在返回工厂宿舍的途中出
的事。

正是基于此认识，厂方认为，一、崔胜
下班后的第一目的地是工友宿舍，而饭店
已经是第二目的地了，不应算在认定工伤
范畴中。二、厂内设有职工食堂，开饭时
间在下班后的 17 时 30 分 ~18 时 30 分，且
崔胜就住在厂内集体宿舍，所以他外出吃
饭应算是他个人行为。三、根据豫劳社工
伤（2005）10 号文件规定：职工从工作场所
出发，并非直接到达居住场所，而是中途
去其他地方办理与工作无关的事务，则其
工作场所至到达第一目的地的途中为下
班途中。由此证明，崔胜是偏离职工食堂
和住宿的地方，且在厂外返回途中出事，
工伤认定中认定其行为是“下班途中”与
事实不符。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说法向法
庭提供充足的证据。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线索提供 冯海明 安军

“你好，我也是单身，我想和你交往……”
去年 10月 29日下午 3时许，正在公司上网的
张先生看到一个QQ头像的跳动。原来，几天
前弟弟在征婚网上给他登了个征婚信息。在
看了这个网名“带刺的香物”的女孩QQ空间
资料后，两人便聊开了。“我们晚上一块喝茶
吧！”聊了一会儿，女孩便向张先生发出邀请，
地点是黄河路附近的一家咖啡店。

当晚 8时许，张先生开车去时，一位身高
1.6米、披着长发的20多岁女孩已在咖啡店门
口等他。

俩人落座，女孩（曹瑞）点了份牛排后，又
说想喝酒，就点了一瓶 580元的酒，张先生虽

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刷卡付了钱。女孩说，
她是四川人，叫佳佳，在一家银行上班。

10多分钟后，佳佳接了个电话，对张先生
说，她有两个好姐妹来找她。“那让她们进来
吧。”张先生答应了，让他没想到的是，3个年
轻女子既能喝又能劝，一瓶、两瓶……后来是
两瓶两瓶地要。“2个多小时，我前后刷了 6次
卡花了 1万多元”，张先生觉得 3位女孩有问
题：“从她们的穿衣打扮上看，不像是高消费的
人。再说换的啥酒我也不清楚，每次端上来都
没酒瓶子。”

当张先生走出咖啡厅时，他果断地拨打了
110报警。

公诉机关指控曹瑞等5人，先在网上聊天
得知4名受害人信息，然后以婚恋交友的名义
取得对方的信任，将他们约至咖啡店进行消
费，此后，按照事先的安排，曹瑞又将胡叶、易
飞两女子约至咖啡店，3名女子互相配合和受
害人聊天、玩游戏劝酒，诱骗其消费，其行为应
已构成诈骗罪。根据警方的统计，去年 10月
27日~29日，刘武等人共诈骗5起，共骗取3人

2万余元。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实。
去年10月20日~30日，刘华（另案处理）在黄河
路上承包了一家咖啡馆的晚上经营时段，组织、
招募曹瑞、胡叶、易飞等10余名女性以网上聊
天、网上征婚、异性交友的方法骗取男性的信
任，再通过“酒托女”将其引至该咖啡馆消费，然
后用廉价红酒或者掺杂大量雪碧的红酒以高
额价格出售给受骗男性，俗称“酒托女”。

按照刘华的规定，若是“酒托女”每月完
成让客人消费 4万元的任务，就按照 30%的
比例给酒托女提成，否则，按 25%的比例提
成。其中王伟负责网上发布婚恋、异性交友
等信息，并和对方聊天，若有男性受骗，王伟
再将该男性的信息提供给“酒托女”，然后由

“酒托女”和对方联系，酒店主管刘武负责协
助刘华管理“酒托女”，并给“酒托女”提成；
向东负责管理店内服务员，配合“酒托女”诱

骗客人消费。
“我的任务就是观察客人的钱包，看他们

带有多少钱，是否带银行卡。”一名女服务员交
代，她们将这些信息反馈给经理。经理马上
给“酒托女”发短信，“酒托女”会根据客人
带的钱数想方设法点酒。客人如果刷卡结
账，他们会想办法查询到客人卡上的余额，
余额会很快短信通报给“酒托女”。一旦开
始点酒消费，他们就会有人专门看守客人。

胡叶本是西南财经大学的一名优秀大学
生，面对被指控的诈骗罪，她没有提出异议。
至于为何要当“酒托女”时，她说，起初，她纯粹
是想交朋友，才和那些男性接触的，但没想到
一步步地充当了“酒托女”的角色。

“我父母都五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
好，希望法庭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自我辩护时，胡叶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的曹瑞说，她家庭不太

好，毕业后急于想找个工作，刚好，在广东时，
遇到了一个朋友，告诉她郑州的一咖啡馆要招
人，她就过来了。

法庭上，3名女子都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和
悔恨。

红酒掺雪碧成千元“高档酒”

月任务4万，“酒托女”提三成

被告之一胡叶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她
是一名本科毕业生。

刘武的代理律师黄昌军说，刘武和另外4
人的行为不应构成诈骗罪。本案是一种隐蔽
的消费促销方式，如果说具有骗的成分，也是
骗人进行消费，这与骗人钱财是不能完全等
同的。主观方面是促销，客观消费方面都是明
码标价，消费程序是先看单点单，再消费，然
后是付费。如有异议，可以不消费。若超出其
承受能力，中途可以拒绝消费。这种促销方式
与一般意义上的诈骗犯罪行为是有区别的。

对此，公诉人认为，虽然咖啡店对酒水饮
料等物品明码标价，被害人在结账时一般也
了解单子上所消费的物品种类和价格，表面
上看，被害人进行消费时有自主权，但从卷宗
现有的证据来看，这些被告是披着经营咖啡
店的外衣，实质上是在网上虚构婚恋、异性交
友的事实引诱男性上当，“这些男性受害人一
开始就陷入了一场精心安排的骗局，才‘自愿
’地一次次支付消费款项。”应该说，这里的自
愿是建立在陷入错误认识基础上的，如果他
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不会上当的。 （文中
人物为化名） 线索提供 曹永 吴城龙 孔飞


